
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简报
第14期

(总第2226期)

　首都精神文明办 2023年9月22日　

【文明创建】

移风易俗“文明+”新风新貌靓京华

移风易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,也是建设社会风气和

道德风尚首善之城的关键之举。我市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

为牵引,坚持系统治理、久久为功,推进移风易俗走进田间地头、走

向群众心头,不断焕发首都乡村文明新气象。

“文明创建+乡村振兴”唱响乡风建设协奏曲。一是坚持创建

引领。牢牢抓住全国文明城区创建这个龙头工程,将文明村镇创

建作为关键一环,制定《三年行动计划》,纳入市委书记月度工作点

评会,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莫高义同志每月调度,开展日巡周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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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每月排名,针对农村地区思想道德建设、铺张浪费、不文明养犬

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攻坚行动,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。

二是坚持系统谋划。将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抓手,

写入《北京市“十四五”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》,市委宣传部

牵头组建涵盖34个市级部门和13个涉农区的工作专班,出台丰

富乡村文化生活、壮大乡村人才队伍等5个方面17条具体举措,

以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环境面貌和精神风貌的全面升级。三是坚持

合力推进。针对人情攀比、铺张浪费等突出问题,联合市委农工委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民政局等部门共同研判,制定“倡导”与“约束”并

重的一系列治理举措。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涉农区党政领导班子

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,开展年度监测和跟踪分

析,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。

“文明实践+文化赋能”织密宣传服务连心网。一是宣传引导

扬正气。发挥全市1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362个文明实践

所、7072个文明实践站和1200余家文明实践基地作用,贯通新时

代文明实践中心、融媒体中心和政务服务中心宣传平台,广泛开展

守法普法、道德评议、文明礼仪等政策宣讲和教育引导,组建“移风

易俗流动宣传队”,策划开展移风易俗原创文艺作品征集和文艺演

出等活动,将喜事新办、勤俭节约等文明健康理念融入原创节目作

品,将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坎。二 是 志 愿 服 务 育 风 尚。通过

12345市民热线、“心愿箱”和入户走访等形式,掌握农村地区群众

需求,分类梳理出文化文艺、医疗健身等普惠性志愿服务项目1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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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余个,特别是针对远郊乡镇资源不足等问题,实施“天使巡诊送

关爱”“夕阳再晨”科技助老等服务项目,在便民利民的精准服务中

传递文明风尚。三是文化惠民润人心。发挥首都人才和历史文化

资源集聚的优势,组织各类科研院所、文艺院团与农村地区挂点联

系,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引入乡镇山村。全市连续举办34届

“北京农民艺术节”,开展“文艺进万家”“美丽乡村·筑梦有我”等

系列活动,吸引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乡村建设,丰富农村地区群众

精神文化生活。四是文脉传承留乡愁。自2013年起,北京市在农

村地区建设了685个乡情村史陈列室和1226个农村精神文明宣

传视屏,通过老物件展陈、影音再现、互动体验等方式,生动展示当

地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和精神风貌,让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“留得

住乡愁”,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之风。

“德法共治+村民自治”共筑基层治理同心圆。一是“文明条

例”立标尺。践行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,明确正面倡导的9

个领域文明行为和重点治理的6个领域不文明行为,既是首都群

众的行为规范,也为各部门开展文明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。二是

《村规民约》破陋习。指导全市7000多个村(社区)建立务实管用

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,引导村民进行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

监督,解决了群众身边一系列“法律管不了、道德管不住”的实际问

题。依托村民议事会、道德评议会、红白理事会等,对大操大办、封

建迷信等开展日常监督,引导群众秉承良好习惯。三是榜样引领

树新风。发挥“北京榜样”“道德模范”“乡贤”等示范效应,开展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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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文明户、好公婆、好媳妇、好妯娌、好邻居等各类文明评选,以身

边事感召身边人,带动更多家庭见贤思齐。四是基层创新添动能。

“十里不同风、百里不同俗”,充分尊重各地首创精神,让移风易俗

既有“心意”又有“创意”。通州区潞城镇建立“文明银行”,设立积

分兑换超市,激励村民主动参与;于家务回族乡持续打造孝道文

化,建设仇庄村移风易俗宴会厅,规定红白事宴会标准,深受村民

欢迎。怀柔区北沟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,将“遛狗需系

绳”“犬便随手清”等纳入《村规民约》,与村民经济利益挂钩,以规

矩成方圆;六渡河村自2010年起建立“婆媳澡堂”,很多家庭因为

这件小事儿越来越和睦,好制度带出了好家风。平谷区以积分治

理推动乡风文明,建立“正向加分”“负向减分”“曝光清零”等积分

制度,在人居环境整治、文明创建、社会综治等领域广泛运用,并作

为发放村级福利、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,以“小积分”撬动“大治理”,

村民们逐渐从“旁观者”变成“参与者”,文明程度实现了新提升。

(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指导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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